
立法會 CB(2) 1155/04-05(05)號文件 

 
二零零五年四月四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研究簡化食物業發牌事宜小組委員會  
 

消防處在處理食物業牌照申請方面的工作  
 
目的  
 
 本文件因應小組委員會在二零零五年三月二日會議上

的要求，提供有關消防處在處理食物業牌照申請方面的工作

的資料。  
 
申請暫准食物業牌照所須符合的消防規定及審批程序  
 
2. 根據《食物業規例》第 33C 條的規定，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只會在收到正式牌照申請時，才考慮暫准牌照的申

請。申請人可按需要自行決定是否申請暫准牌照。根據簽發

暫准牌照的準則，食物業處所獲簽發暫准牌照前，必須符合

整套消防規定內的基本規定，這是先決條件之一。基本消防

規定的一覽表載於附錄 I。   
 
3. 暫准牌照和正式牌照的發牌程序相同。當申請人認為其

食物業處所符合一切有關的基本規定，便可提交由專業人士

簽署的特定表格，藉以通知當局有關規定已予辦妥。這些特

定表格供申請人自行審核之用，證明食物業處所符合基本消

防規定。用以證明食物業處所符合消防安全規定及機械通風

系統規定的特定表格分別載於附錄 II 及附錄 III。  
 
4. 暫准牌照及正式牌照申請的消防審批程序載於附錄 IV。 
 
接獲食環署轉介的申請後的視察及回應程序  
 
5. 在處理新的申請或更改圖則時，消防處的視察人員會實

地評估有關處所。其後，視察人員須擬備一份報告，供督導

人員審閱。督導人員須校勘該份報告，並就評估結果向單位

主管提出建議。最後，單位主管會決定是否批簽該份報告，

以及簽署有關文件及發出消防規定給予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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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新申請平均所需工作天  
 
(A) 作出第一次視察  (2002 – 2004) 
 

年份  平均所需工作天 1 
2002 6.73 
2003 7.19 
2004 8.27 

 
(B) 發出消防規定所需工作天 (選取 2004 年兩個月份 2):平均

為 10.79 
 
處理更改圖則申請平均所需工作天  
 
(A) 作出第一次視察 (2002 – 2004) 
 

年份  平均所需工作天 1 
2002 8.55 
2003 9.77 
2004 9.70 

 
(B) 發出消防規定所需工作天 (選取 2004 年兩個月份 2):平均

為 13.80 
 
徵詢意見  
 
6. 請各委員備悉上文所提供的資料。  
 
 
 
消防處  
二零零五年三月  
 
 
 
 
 

                                                 
1工作日的遞增是由於申請增加。 
2此數據需要由人手處理。基於眾多的個案宗數及有限時間，在此只能提供兩個月的統計數據。 



 

附錄 I 

 

獲簽發暫准牌照所須符合的 

基本消防安全規定及機械通風系統規定 

 
1. 安裝下列適用於有關食物業處所的消防裝置，並確保

消防裝置的操作性能良好：  
   花灑系統；  
   消防栓／喉轆系統；  
   應急照明系統；  
   自動煙霧偵測系統；  
   排煙系統；以及  
   手控火警警報系統。  
   
2. 遵行有關使用燃料的規定。  
  
3. 所使用的聚氨酯泡膠家具，須符合有關易燃標準的規

定。  
  
4. 遵行有關防護範圍及在機械通風系統安裝防火閘的規

定。  
  
5. 遵行有關假天花或升高地台內 (用作機械通風系統的風

槽 )須使用不可燃物料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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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II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符 合 規 定 證 明 書 C  

( 消 防 規 定 )  

 本人∕我們*(a)       (         ) (香港身份證號碼：      )；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 b )        (          )  ( 香 港 身 份證 號 碼 ：        ) 及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c )        (          )  (香 港 身 份證 號 碼 ：         )，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是 根 據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規 例 (香 港 法 例 第 95 章 )第 3 條 的 規 定 而 註 冊 的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 及  

本 人 (                         )   (                          )
 姓 名 (中 文 )  姓 名 (英 文 )  

香 港 身 份證 號 碼 ：          ， 是 根 據 建 築 物 條 例 (香 港 法 例 第 123 章 )第

3 條 的 規 定 而 註 冊 的 認 可 人 士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茲 證 明 下 述 事 項 及 作 出 以  

下 聲 明 ：  

 關 於 稱 為                                           (中 文 店 號 ) 

 (                                               )  (英 文 店 號 ) 

 位 於                                                     
 (處 所 地 址 ) 

 的 處 所 ， 現 正 申 請 暫 准                          牌 照 ， 申 請 人 是

                       (                               ) 。

 (申 請 人 中 文 姓 名 ) (申 請 人 英 文 姓 名 ) 

 消 防 處 處 長 於      年     月     日 發 給 該 申 請 人 的 發 牌 條 件

通 知 書 中 列 為 C 類 條 件 的 所 有 消 防 規 定 ， 已 全 部 遵 辦 。 我 們 已 分 別 於

     年    月    日 (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的 視 察 日 期 ) 及     年

    月    日 ( 認 可 人 士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 的 視 察 日 期 ) 親 自 視 察 該 處 所 ，

 證 明 確 已 符 合 上 述 條 件 。 我 們 亦 確 認 ， 已 閱 讀 該 發 牌 條 件 通 知 書 及 明 白 其 內

容 ， 而 我 們 明 白 ， 本 「 符 合 規 定 證 明 書 」 所 證 明 的 所 有 事 項 ， 發 牌 當 局 可 再

加 核 實。我 們 也 明 白 ， 倘 若 我 們 因 故 意 或 疏 忽 而 在 本「 符 合 規 定 證 明 書 」上 提

供 虛 假 或 誤 導 的 資 料 ， 我 們 可 能 會 受 到 法 律 及 ∕ 或 其 他 懲 罰 。  

 
現 夾 附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證 書 (F.S.251)∕ 符 合 安 全 證 明 書 (FSI/3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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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消防裝置承辦商或獲授權代表（倘消防裝置承辦商是一家公司∕合夥商行*）簽署：

 

  

 

  

 公司印章  簽署 

  

 

  

 註冊編號  (授權代表的姓名及香港身份證號碼) 

  

 

  

 日期   

    

(b) 消防裝置承辦商或獲授權代表（倘消防裝置承辦商是一家公司∕合夥商行*）簽署：
 

  

 

  

 公司印章  簽署 

  

 

  

 註冊編號  (授權代表的姓名及香港身份證號碼) 

  

 

  

 日期   

    

(c) 消防裝置承辦商或獲授權代表（倘消防裝置承辦商是一家公司∕合夥商行*）簽署：
 

  

 

  

 公司印章  簽署 

  

 

  

 註冊編號  (授權代表的姓名及香港身份證號碼) 

  

 

  

 日期   

    

 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或獲授權代表﹙倘認可人士／註冊結構工程師*是公司／合夥

商行*的僱員／董事／合夥人*﹚簽署： 

 

  

 

  

 公司印章  簽署 

  

 

  

 日期  (授權代表的姓名及香港身份證號碼) 
  

註冊編號：   註冊屆滿日期：  

註冊地址：  

公司∕合夥商行*名稱：  

 

* 請刪去不適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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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III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符 合 規 定 證 明 書 D  

( 通 風 設 施 規 定 )  

 

 本人                            (                                   )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香港身份證號碼： )，是根據建築物條例(香港法例第 123 章)第 8A 條的

規定註冊的專門承辦商(通風系統工程類別)，茲證明下述事項及作出以下聲明： 

 關於稱為                                                     (中文店號)

 (                                                           ) (英文店號)

 位於                                                                 

 (處所地址) 

 的處所，現正申請暫准                                   牌照，申請人為 

   (                                 )。

 (申請人中文姓名) (申請人英文姓名) 

 在    年   月   日發給該申請人的發牌條件通知書中列為 D 類條件

的所有通風設施規定，已全部遵辦。 

 本 人 已 於     年    月    日 親 自

  (視察日期) 

 證明確已符合上述條件。本人已閱讀該發牌條件通知書及明白其內容，而且亦明

白本證明書所證明的所有事項，會經發牌當局再加核實。本人明白，倘故意或隨

便地在本證明書上提供虛假或誤導的資料，本人可能會受法律及∕或其他懲罰。

                                                                  

 日期  註冊專門承辦商﹙通風系統工程類別﹚簽署

註冊地址 ：                                                  

公司∕合夥商行*名稱 ：                                                  
(倘註冊專門承建商﹙通風系統工程類別﹚ 
是公司／合夥商行*) 

 
公司印章 

* 請刪去不適用者 

 
 



收到食環署轉介的申請

防火分區辦事處派員視察有關地點，以評估
是否適宜開設普通／小食食肆及核對圖則。

14個工作天內

消防處認為
申請可以接

受

提出反對並出席
審查小組會議

否

正式牌照
選擇暫准牌照

完成規定事項
通知

視察有關處所是否符合
各項消防規定

7至14 個工
作天內

符合所有消
防規定

通知食環署
和申請人未
符合消防規
定的事項

是

簽發消防證書／通風
系統符合規定通知書

否

食環署通知消防處
已向申請人發出暫

准牌照

視察有關處所是否符合各項消防規定

不符合主要
消防規定的

事項

沒有

食環署向申請人發出警告信，規定
於12個工作天內進行補救工作。

收到完成規定事項通知後，於7
／14個工作天內(消防／通風規
定)，再度視察有關處所是否符

合主要的消防規定。

不符合主要
消防規定的

事項

沒有

有

有

17個工作天

7至14個工作
天內

消防處在食肆牌照申請的職責

說明: 食環署 - 食物環境衛生署

7 個工作天內

通知申請人和食環署不符
合主要消防規定的事項

(首次違反主要
消防規定)

於3個工作天內
通知食環署視
察結果

於3個工作天內通知食環署
視察結果

食環署就撤銷暫准
牌照採取適當行動

(重複相同的違
規事項)

是

向申請人發出消防安全規定以予
遵辦，並出席審查小組會議。

待申請人通知
完成規定事項

附錄 IV


